
 

 

檔案編號：B&M/3/1/4C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借款條例》 (第 61 章 ) 

就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  
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目的提高借款上限的決議  

 

引言  

 在 2024 年 2 月 28 日的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議，行政

長官指令，應根據《借款條例》 (第 61 章 )第 3(1)條向立法

會提交決議 (載於 附件 A)，批准政府就「基礎建設債券計

劃」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，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

目的，借入總額不超過 5,000 億元的款項或等值款項，該

款額是所有借入款項在任何時間的未清償本金的上限，借

入的款項須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帳目的貸項下。  

 
理據  

設立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  
 
2 .  《 2023-24 財 政 年 度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》 宣 布 將 成 立

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，以更好管理大型基建的現金流需

要，亦讓惠及經濟民生的項目早日落成。該計劃也會讓市

民透過參與認購零售債券，對支持香港長遠發展的項目既

有「參與感」，亦有「獲得感」。發行的債券中會撥出一

定比例優先供強積金基金投資。  
 
3 .  「 基 礎 建 設 債 券 計 劃 」 會 涵 蓋 政 府 基 本 工 程 計 劃 下

的 項 目 （ 已 經 或 預 計 會 納 入 綠 債 計 劃 的 綠 色 工 程 項 目 除

外），包括大型基建倡議下的項目（例如北部都會區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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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大政府綠色債券計劃的範疇及重新命名為「政府可持續

債券計劃」  
 
4 .  「政府綠色債券計劃」 (“ 綠債計劃 ” )在 2018 年成

立，政策目標是推動香港綠色金融的發展，展示政府對可

持續發展的支持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。就此，立法會在

2018 年 11 月根據《借款條例》通過決議，授權政府為基本

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的 目 的 ， 在 綠 債 計 劃 下 借 入 總 額 不 超 過

1 ,000 億 元 的 款 項 ， 該 款 額 是 所 有 款 項 在 任 何 時 間 的 未 清

償本金的上限。集資所得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，為符合

條件納入綠債計劃的政府綠色項目提供資金 1。為推動市場

發展及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綠色金融樞紐的地位，立

法會在 2021 年 7 月根據《借款條例》通過另一決議，提升

綠債計劃下的借款上限至 2,000 億元。綠債計劃的涵蓋範圍

亦予擴大，發債集資所得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下更多類別

的綠色項目提供資金 2。截至 2024 年 2 月，綠色債券 (包括

機 構 債 券 、 零 售 債 券 及 代 幣 化 債 券 ) 的 未 清 償 本 金 約 為

1 ,940 億元，接近現行 2,000 億元的借款上限。  
 
5 .  綠 債 計 劃 為 區 內 綠 色 債 券 的 發 行 建 立 了 重 要 的 市 場

基準，鼓勵最佳做法，得到國際投資者的高度讚譽；同時

鼓勵發行人透過香港的資本市場為其綠色項目進行融資，

從而推動香港綠色金融的發展，擴大本地綠色金融的投資

者基礎。建基於綠債計劃的成功推行，並進一步鞏固香港

作為綠色及可持續金融樞紐的地位，《 2023-24 財政年度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根據國際最佳做法，政府在 2019 年 3 月制訂了《綠色債券框架》 (“《框架》” )

（《框架》其後於 2022 年 2 月更新），載述政府如何透過發行綠色債券，為改

善環境和促進香港轉型為低碳經濟體的項目提供資金。根據最新《框架》，發

行債券所得資金只會為符合一個或多個《框架》所載九個合資格類別的政府項

目融資或再融資。該九個類別為再生能源、能源效益和節約能源、污染預防及

管控、廢物管理及資源回收、水及廢水管理、自然保育／生物多樣性、清潔運

輸、綠色建築，以及適應氣候變化。  

2 包括小規模工程項目、主要系統及設備，以及非經常補助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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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財政預算案》宣布進一步擴大綠債計劃的範疇，以涵蓋

可持續項目 3。  
 
6 .  國 際 資 本 市 場 普 遍 認 為 可 持 續 金 融 的 概 念 ， 涵 蓋 為

綠色項目及社會責任項目的融資，以及息率與發行人在可

持續發展方面的整體績效表現掛勾的金融工具。在分配債

券 收 益 予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涵 蓋 的 個 別 可 持 續 發 展 項 目

時，政府會參考最新的相關國際標準和原則，以及政府的

環保政策和目標，確保分配得宜。因應綠債計劃的範圍擴

及可持續項目，現建議將綠債計劃重新命名為「政府可持

續債券計劃」。一如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，未來在「政

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下發行的債券中會撥出一定比例優先

供強積金基金投資，並會繼續發行零售債券。  
 
就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的借

款上限  
 
7 .  《 2024-25 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》提到，將「基

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的合共借款

上限訂為 5,000 億元，可以增加額度調配的靈活性，以投資

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所涵蓋有利長遠發展的項目。為實施

這項措施，須根據《借款條例》第 3(1)條提交決議，授權

政府在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

下，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目的，借入總額不超過 5,000 億

元的款項或等值款項，該款額是所有借入款項在任何時間

的未清償本金的上限。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由於「可持續」一詞沒有公認的定義，我們不會對「可持續項目」下定義（正如

我們不對綠債計劃中的  「綠色」下定義一樣），以提供彈性，在不斷變化的可

持續金融領域納入未來會被視為  「可持續」的項目。根據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發

表的最新指引，可持續發展債券指將募集資金或等值金額專用於結合綠色和社

會責任項目的融資或再融資的各類債券工具。社會責任項目旨在直接為目標人

口解决或緩減特定的社會問題及／或實現正面的社會效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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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的推行

安排  
 
8 .  綠 債 計 劃 的 推 行 和 發 展 ，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擔 任 主 席 的

督導委員會監督，成員來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、環境及生

態 局， 以及香港 金融 管理局 (“ 金管 局” )。督 導委 員會 將

會 擴 大 ， 加 入 發 展 局 ， 以 監 督 「 基 礎 建 設 債 券 計 劃 」 及

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。  
 
9 .  在 「 基 礎 建 設 債 券 計 劃 」 及 「 政 府 可 持 續 債 券 計

劃」下發債方面，政府和金管局會繼續採取靈活的方式，

密 切 留 意 市 場 情 況 ， 以 訂 定 合 適 的 發 行 時 間 和 條 款 。 就

此，《 2024-25 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》宣布， 2024-25
年度政府將發債 1 ,200 億元，當中 700 億元為零售部分，包

括 500 億元銀色債券 4，以及 200 億元綠色債券及基礎建設

債券，除了推動普惠金融，亦提高市民對基建及可持續發

展項目的「參與感」。  
 
10 .  在 「 基 礎 建 設 債 券 計 劃 」 及 「 政 府 可 持 續 債 券 計

劃」下發債集資所得將全部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5。發債

開 支 (包 括付息、 還本 、採購外 間服 務費用等 )會由 基本 工

程儲備基金支付。  
 
決議  

11.  決 議 旨 在 批 准 政 府 就 「 基 礎 建 設 債 券 計 劃 」 及 「 政

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，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目的，借入

總額不超過 5,000 億元的款項或等值款項，該款額是所有款

項在任何時間的未清償本金的上限。決議規定借入的款項

須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帳目的貸項下，並取代立法會在

2021 年 7 月通過有關綠債計劃下的現行 2,000 億元借款上

限的決議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有關銀色債券將在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 /或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下發行。  

5 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將逐步取代現時的「政府債券

計劃」，為該兩個計劃提供流動性。  



 

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2.  暫定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︰  
 
 於立法會動議決議  2024 年 3 月 27 日  

 刊登憲報及生效日期  2024 年 4 月  

 

建議的影響  

13. 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， 不 會

影 響 《 借 款 條 例 》 的 現 有 約 束 力 。 建 議 對 公 務 員 、 生 產

力、家庭及性別議題沒有影響。就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

及 「 政 府 可 持 續 債 券 計 劃 」 的 行 政 管 理 而 產 生 的 額 外 工

作，會由相關政策局／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。  
 
14 .  建 議 對 經 濟 、 環 境 、 財 政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影 響 ， 載

於 附件 B。  
 
公眾諮詢  

15.  《 2023-24 財 政 年 度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》 宣 布 將 成 立

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擴大綠債計劃的範圍以涵蓋可持

續項目，公眾對此反應正面。  
 
宣傳安排  

16.  我 們 會 在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決 議 後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會 於

2024 年 3 月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建議。我們

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查詢。  
 
查詢  

17. 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可 與 財 經 事 務 及

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（財經事務）梁紫盈女士（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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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10 2150）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（財經事

務）杜奕霆先生（電話： 2810 2067）聯絡。  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 
 



附件 A



 

 

附件 B 

建議的影響  

經濟影響  

 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

面向本地及國際投資者，會繼續促進包括零售債券市場的

本地債券市場發展，有助建立市場基準、豐富綠色和可持

續金融生態，提升香港作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樞紐及國際

金融中心的地位。成立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並讓政府投

資於不同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，為香港的未來經濟發展創

造容量。  

環境影響  

2 .  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下新發行的綠色債券會為

更多數量及更多元化具環境效益的項目融資，有助政府有

關推動香港轉型為低碳經濟體的工作，以達至 2050 年之前
實現碳中和的目標。計劃有助展示政府對促進可持續發展

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持續承諾，不會影響在推展個別項目時

就其對環境影響的既定評估機制。  

財政影響  

3 .  推行「基礎建設債券計劃」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

劃」對政府的財政影響應該極微。兩個計劃下借入的款項

會記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帳目的貸項下。發行債券涉及的

開支、年度利息支出及本金償還將繼續由基本工程儲備基

金支付。我們預計，跟現行綠債計劃下的安排一樣，有待

分配的資金會繼續保存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，作為財政儲



 

 

備中營運及資本儲備的一部分，並根據政府與金管局的現

行安排，按每年釐定的固定回報率存放於外匯基金。  

可持續發展影響  

4 .  提高借款上限及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的擴大範

疇的建議，會為更多元化的可持續項目提供資金，有助改

善環境及帶來正面社會效益。除了上述對環境的影響，

「政府可持續債券計劃」亦會有助促進香港綠色和可持續

債券市場的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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